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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商报》 报道， 今

年 1 月， 中共中央印发 《法治

中国建设规划 （ 2020—2025

年）》， 明确提出发展公职律师

队伍， 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在重

大行政决策中的作用。 同在 1

月召开的全国司法厅 （局） 长

会议也提出， 推动中央和国家

机关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党政机

关普遍开展公职律师工作。 这

意味着公职律师将迎来新一轮

发展机遇。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 截 至

2020 年 12 月初， 全国已有公

职律师 5.6 万余名。 这个数据

相比 2018 年 5 月的 2.4 万人

增长了一倍还多， 这得益于近

年来各地各部门对公职律师制

度的大力推进。

业内专家指出， 公职律师

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是专

门为党政机关提供法律服务的

重要队伍， 但在具体实践中公

职律师制度尚存在一些现实问

题， 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

步完善。

队伍蓬勃发展

公职律师是国家行政部门

设立的政府律师， 由政府支付

薪水， 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

主要办理本机关法律事务， 以

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水平，

在法律上维护国家利益。 公职

律师不得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

服务。

早在 1993 年， 司法部出

台 《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

方案》， 提出了 “逐步在国家

机关内部建立为各级政府及行

政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队

伍” 的构想。

1995 年 ， 上海浦东新区

率先开展公职律师试点 。 此

后 ， 北京 、 南京等地陆续跟

进 。 2002 年 ， 司法部 《关于

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的意

见》 颁布， 对公职律师的申请

与审批、 权利与义务以及管理

归属等问题进行了规范。

2016 年 ， 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

律师制度的意见》， 对推行两

公律师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 2018 年 12 月， 司法部出

台 《公职律师管理办法》。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

下 ，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

行， 公职律师队伍蓬勃发展。

有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初 ， 全国已有公职律师

5.6 万余名。

江苏苏州从 2018 年 1 月

开始推行公职律师制度， 短短

3 年时间 ， 已发展至 493 名 ，

其中全市 52 个党政机关中就

有 29 个已配备公职律师。

河北税务系统从 2013 年

开始推行公职律师制度， 截至

2019 年 11 月全省税务系统已

有 211 名公职律师。

而截至 2020 年年底 ， 浙

江温州市共有公职律师 432

名 ， 2020 年新增 128 名 ， 同

比增长 42.11%。

在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

务局公职律师刘红霞看来， 公职

律师与社会律师最大的不同是公

职律师多了一重身份， 因此多了

一份责任和使命： 公职律师在执

业过程中以律师身份提供法律服

务的同时， 还以公职人员身份履

行公共职责。

广州公职律师赖镆晖认为，

公职律师和社会律师的最大区别

就在一个 “公” 字上， “公心在

前， 一心为公， 为公服务” 是公

职律师的显著特征， 也是由公职

律师既是公职人员又是执业律师

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公职律师不仅

要致力于法律的运用， 更要善于

通过个案的办理检视部门行为，

为规范部门行为、 防范法律风险

提供意见建议， 通过内生变革动

力推动部门加快法治化进程 。”

刘红霞解释说。

依法行政 “守门人”

前不久， 年近七旬的郭某因

不服司法鉴定机构对其民事案件

所涉鉴定作退案处理， 以江苏省

苏州市司法局投诉处理答复不合

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苏州市司法局法制处副处

长、 公职律师赵诣出庭应诉， 详

细阐释了司法鉴定退案的规范依

据和技术原因， 不仅赢得了法官

支持 ， 还彻底消除了郭某的误

解。

律师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打

官司。 而作为公职律师， 参与诉

讼只是其一小部分职能。 辅助决

策、 规范立法、 统一执法、 调处

争议……公职律师在各地各部门

法治政府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被形象地比喻为依法

行政的 “守门人”。

2020 年 ， 在江苏省常熟市

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社会组

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过

程中， 常熟市民政局公职律师顾

君才不仅全程参与了这项决策的

实施过程， 还在审查意见草案合

法性时发现其存在与行政公开原

则和行政许可法中相关规定不符

的内容， 果断提出修改意见并被

采纳。

业内专家指出， 公职律师从

事法律、 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

件的起草以及合法性审查工作，

从内容合法、 程序正当等方面进

行审核把关， 有助于提高政府立

法和制度建设的质量。

为了确保作出的行政行为合

法、 合规， 证监会机关各业务部

门和派出机构重视发挥公职律师

的作用， 建立了以公职律师为主

的法律内部审核制度， 以解决日

常监管和稽查执法中遇到的各类

法律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样

建立了内部合法性审查制度， 新

修订了本委规章、 规范性文件合

法性审查指南， 要求起草司局在

将规章、 规范性文件送法规司进

行合法性审查之前， 本司局的公

职律师应当协助对文件的合法性

进行预审查。

公职律师发挥离得近、 叫得

应、 专业熟、 反应快、 介入早等

优势， 全力服务党政机关依法决

策、 依法行政。 在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等危急关头， 更是以

法律人的担当， 严谨、 务实、 扎

实地开展工作， 全力当好政府的

法律参谋和助手。

“这条限制措施有依据吗，

是否会对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产生

不利影响？” 2020 年 2 月 4 日 22

时， 四川省德阳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指挥部法制组办公室灯火通

明 ， 来自德阳市司法局的吴振

华、 陈欣、 冯曾珍、 王军及市场

监管局的林文文 5 名公职律师正

在起草企业复工复产、 居住小区

管理的有关政策。

而这只是广大公职律师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个缩影。

据媒体报道， 疫情发生以来， 各

地公职律师积极投身防疫战场，

广西梧州公职律师梁敏睿、 广东

湛江公职律师王露霖、 江苏南通

公职律师吴燕燕、 江苏常州公职

律师张加林等都是这场战役的参

与者与见证者。

业内专家指出， 疫情期间各

级政府作出的各种重大决策和采

取的各种措施都应当有法可依，

公职律师的重要职责就是为所在

单位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提供有效

法律意见。

记者了解到， 公职律师队伍

在不断壮大的同时， 履职范围也

从参与处理行政复议、 诉讼、 仲

裁以及法治宣传， 扩展至为党政

机关重大决策、 重大行政行为提

供法律意见， 参与法律法规规章

的起草和论证等， 有力推动了各

地各部门法治政府的建设。

天津市司法局提供的一组数

据显示， 仅 2020 年上半年， 天

津公职律师为党委、 政府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提供法律建议 1816

件， 参与法律法规规章起草、 党

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

的起草、 论证 699 件， 起草、 修

改、 审核法律文书或合同、 协议

1172 件 ， 参与信访接待 、 矛盾

调处 、 涉法涉诉案件化解等

3283 件 ， 参与行政处罚审核 、

行政复议 、 行政诉讼等 10832

件。

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业内专家指出， 当前， 尽管

公职律师制度已经全面建立， 但

在工作推进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和困难。

一方面， 近两年来公职律师

的人数虽然增长了一倍多， 但尚

未实现全覆盖， 公职律师发展水

平未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党政部

门法律服务需求相适应。

另一方面， 部分公职律师参

与所在单位法律事务工作主要停

留在较浅层面， 突出表现在 “两

多两少”： 公职律师参与行政诉

讼、 复议、 政府信息公开等具体

法律事务多， 为重大决策、 重大

事项提供的法律意见少； 对公职

律师履行岗位职责提出的要求

多， 对不按规定听取公职律师法

律意见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的少。

对于公职律师如何履职， 目

前一些单位没有制定很好的考核

办法，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职律

师作用的发挥。

专家建议， 应进一步引导未

配置公职律师的单位挖掘、 引进

符合条件人员积极申报， 同时督

促有关单位法制部门加强落实对

公职律师的管理责任， 强化督查

考核， 完善激励机制。

“提高公职律师的履职水

平， 确保公职律师作用的发挥，

各级党政机关需要形成一个工作

机制， 保证重大的行政行为的出

台、 实施， 必须经过法律顾问团

队， 没有律师的法律意见， 相关

负责人将承担重大的法律责任。”

业内专家指出 ， 国务院颁布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 为这

个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

据 ， 应加强顶层设计 ， 尽快确

立。

此外，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王进喜看来， 在公职律师的双重

管理体制中， 司法行政机关和律

师协会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他建议，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尽快

制定公职律师履职工作程序， 律

协应当尽快修改律师执业行为规

范， 内含公职律师行为规范。 各

公职律师所在单位可因地制宜，

在有条件的地方对公职律师进行

集中管理， 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

化和专业化， 为服务全面依法治

国作出更大贡献。 （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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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

气会日前在四川广汉三星堆

博物馆举行， 会上公开了三

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座祭祀

坑及相关考古成果， 引发了

公众的关注。

伴随 “三星堆” 再次成为热点， 有媒体

调查发现， “三星堆” 的相关商标遭遇了多

方抢注。

事实上， 蹭热点、 傍名牌抢注商标的现

象由来已久。

根据 《商标法》， 任何能够将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

开的标志， 包括文字、 图形、 字母、 数字、

三维标志、 颜色组合和声音等， 以及上述要

素的组合， 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因此， 申请商标注册的门槛和成本都不

高。

而对于商标权利人来说， 要阻止他人蹭

热点、 傍名牌却费时费力， 而且往往是防不

胜防。 只有获得 “驰名商标” 的认定， 才能

获得更加全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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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热度高

商标抢注防不胜防

主笔 话闲

青岛

在大学设立律师学院

青岛律师学院成立仪式近日在青岛

大学学术中心举行。 青岛律师学院的成

立， 是加快打造高素质、 高水平律师队

伍， 更好服务中心大局、 服务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大胆实践。

青岛律师学院以青岛大学为依托 ，

聘请国内著名法学专家， 国内顶尖法学

专家、 知名律师等精英力量 ， 面向青岛

市律师开展职业道德、 职业技能 、 执业

纪律、 业务素养教育， 全面提升全市律

师队伍整体素质， 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

得过、 靠得住、 能放心的律师队伍 ， 助

推青岛市律师队伍敢于亮出正义之剑 、

铸就正义之盾、 放射正义之光 ， 为 “平

安青岛” “法治青岛” 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

青岛律师学院的成立充分发挥了青

岛大学师资队伍优势， 整合了各方资源，

拓宽了律师队伍培训的渠道 ， 有利于全

方位服务律师们的成长发展， 司法部门、

大学、 律协三方联合办学， 将构建教学

手段先进、 课程特色突出、 名师专家云

集、 优势资源集聚的学习培训体系 ， 把

青岛律师学院建设成为互相促进 、 共享

共赢、 合作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 ， 为青

岛法治城市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

要的人才支撑。

公职律师队伍加速发展
更好履职还须完善制度


